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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管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如下： 

一、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价机制的议案 

公司向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银光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股权、银光民爆 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28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

反馈意见，及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布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

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调价问答》”），公司拟调整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价机制，具体修订如下： 

“（三）调价机制 

4、调价触发条件 

（1）向下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较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

收盘价跌幅超过 20%，同时以下 A 或 B 的情形有至少一项出现： 

A、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综指（399101.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收盘点数（即 11,816.21 点）跌幅超过 10%。 

B、可调价期间内，基础化工指数（代码：882405）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收盘点数（即 5,313.53 点）跌幅超过 10%。 

（2）向上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较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

收盘价涨幅超过 20%，同时以下 A 或 B 的情形有至少一项出现： 

A、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综指（399101.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收盘点数（即 11,816.21 点）涨幅超过 10%。 

B、可调价期间内，基础化工指数（代码：882405）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收盘点数（即 5,313.53 点）涨幅超过 10%。 

6、发行价格调整 

在可调价期间内，当上述调价触发情况出现时，上市公司在调价触发条件成就

之日起 9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2018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对其中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下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单独审议，关联董事审议时均回避表决。 

根据原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如董事会在调价条件触发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发

行价格进行调整，将可能导致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下调，

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数量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会上升，但不会导致交易

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是交易双方基于自久联发展股票停牌以来资本市场整体

震荡下行的趋势，为应对资本市场整体波动以及公司所处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

价波动造成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对本次交易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进行约定，有利于减少

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前次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时，已经对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可

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进行了充分的评估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6 月 19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了前述议案。 

根据《调价问答》精神，拟按照《调价问答》要求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

票发行价格的单向调整机制修订为双向调整机制，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关联董事：张曦、安胜杰、郭盛、魏彦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二、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 

公司拟向保利久联集团、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银光集

团发行股份购买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股权、银光民爆 100%股权

（“本次交易”）。 

公司拟对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价格调价机制进行调整。在

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综指（399101.SZ）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前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



（即 2018 年 6 月 2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相比于

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7 年 11 月 22 日收盘点数跌幅超过 10%；同

时，公司股票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较其在公司股票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跌幅达到 20%。截至

目前，本次交易已经触发调整后的价格调整条件。 

现根据调整后的股票发行价格调价机制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

股份发行数量进行如下调整： 

1、调整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调价基准日（即 2018 年 10 月 23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为每股 7.02 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

整为每股 7.02 元。在本次发行的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不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调整后，调整后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160,257,149 股，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持有标的资

产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股份发行数

量（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1 盘化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72.1013% 36,313.17 51,728,162 

14.94% 开源爆破 94.75%股

权 
93.0000% 14,828.12 21,122,678 

2 产投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20.5860% 10,367.95 14,769,159 3.03% 

3 瓮福集团 盘江民爆 100%股权 7.3127% 3,682.98 5,246,410 1.08% 

4 开山爆破 
开源爆破 94.75%股

权 
1.7500% 279.02 397,464 0.08% 

5 
保利久联集

团 
银光民爆 100%股权 70.0000% 32,920.50 46,895,299 9.62% 

6 银光集团 银光民爆 100%股权 30.0000% 14,108.78 20,097,977 4.12% 

合计  112,500.52 160,257,149 32.86% 



最终发行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本次发行的调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发行的股票

数量将相应调整。 

3、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 

（1）发行股数增加 

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不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调整后，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160,257,149 股，较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前拟

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的股份数量 104,070,782 股增加 56,186,367 股。 

（2）交易完成后的每股收益摊薄 

假设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已完成本次交易。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资产

架构编制的 2017 年度以及 2018 年 1-6 月备考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出具备考审阅报告，通过本次交易，2017 年度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从 0.23

元/股增至 0.36 元/股，2018 年 1-6 月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从 0.14 元/股增至 0.19

元/股。上市公司通过置入优质的民爆资产，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股东

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预计本次交易不存在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 

4、价格调整的合理性 

自本次交易停牌以来，国内股市出现了大幅波动，自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

交易日（即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本次交易调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中小板综指（399101.SZ）累计跌幅达到 34.30%，公司股票价格累计

跌幅达到 34.41%，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累计跌幅达到 32.47%。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已发生重大变

化，本次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次交易设定

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次价格调整系公司为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公司股价波动等因素对本



次交易生不利影响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减少本次重组的不确定性，降低被终止或

无法交割的风险，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具备合理性。 

5、本次价格调整有利于股东保护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置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营

业收入规模均有一定幅度增加，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增厚公司每股收益，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本次价格调整有利于减少本次重组的不确定性，降低被终止或无法交割的风险，

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虽然本次发行价格调整后，交易完成后的每股收益相比

调价前略有摊薄，但仍高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股收益，能够显著提升股东回报，

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张曦、安胜杰、郭盛、魏彦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及相关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之事

前认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之独立意见》。 

三、关于本次调整不构成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

修订汇编》（2015 年 9 月 18 日）第六条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9 月 7 日）的规定，经查验本次相关事项调整的具

体情况，公司认为本次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关联董事：张曦、安胜杰、郭盛、魏彦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4日 




